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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原有計畫概要 

一、 實施經過 

  埔里都市計畫於民國四十四年經內政部核定公告實施

迄今已屆滿二十九年，其間於民國五十六年、五十九年辦理

兩個案變更，民國六十二年、七十二年辦理兩次公共設施通

盤檢討，民國六十六年辦理一次通盤檢討。 

二、 計畫範圍及計畫年期 

  計畫範圍以中山路與中正路交叉之圓環為中心，東西長

約三公里，南北寬二．四公里「包括門、南門、薰化、司聲、

杷城等五里之大部份及水頭里北部土地，面積五六九公頃。 

  計畫年期自民國六十六年至八十五年，共計二十年。  

三、 計畫人口及密度 

  計畫人口六五、○○○人，居住密度每公頃約三○○人。 

四、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

  以既有集居地區為基礎，劃設為五個住宅鄰里單元，並

劃設商業區、工業區、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。 

五、 公共設施計畫 

  劃設國小三所，國中三所，高職一所，公園六處，鄰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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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園三十處，批發市場一處，零售市場六處，廣場兼停車場

四處，體育場一處，停車場十處，廟宇五處，加油站三處，

變更所二處溝渠五條，車站二處，綠帶三處，機關二十處，

電台一處。 

六、 交通系統計畫 

  聯外道路三條分別通往霧社、草屯、國姓、魚池、水里。

另配設區內主、次要道路及出入道路、人行步道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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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發展現況及檢討分析 

一、相關計畫 

  依中部區域計畫，指定至民國八十五年，本鎮都市化人

口為七五、○○○人，而本鎮都市化地區包括本計畫區及區外

以西沒台十四號省道兩側及愛蘭里已發展地區。 

二、人民及團體意見 

  本次通盤檢討人民及團體共提出意見三十一件，其中有

關土地使用分區者六件、公共設施者二十件、交通系統者五

件，均經整理分析後作為檢討之參考。 

三、人口及密度 

  埔里鎮於民國六十五年之人口數為七九、七四六人，至

七十二年人口數為八三、二三三人，七年間共增加三、四八

七人，年平均增加率為六‧一‰，同一時期本計畫區人口數，

自三九、九七九人增至四四、四三一人，計增加四、四五二

人，其年平均增加率為十五‧二‰，唯人口呈外流現象（社

會增加為負），其成長較原計畫推估者為低，因現有居住人

口密度為每公頃約三五○人，與原計畫相差有限，故均仍宜

維持原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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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土地使用分區 

(一)住宅區 

原計畫面積一八六．八○公頃，除原有聚落及商業中心

附近外，其餘大多尚未開闢使用，其實際發展面積濕八六．

七六公頃，使用率僅四六．四%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住就用

地實際發展面積未達原計畫面積之百分之八十者不得增

加，故本次檢討除配合其他土地使用之實際需要需變更者

外，餘均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二)商業區 

原計畫面積三一．九一公頃，除沿街部分已發展作為商

業使用外，其餘大部分仍作住宅使用，其實際發展面積二

七．○七公頃（包括非商業之都市發展使用面積）使用率為

八四．八%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本計畫之商業區面積不得超

出二六．○○公頃，面積超出五．九一公頃。依據中區區域

計畫，本計畫區為地方中心，具有服務鄰近國姓、魚池、仁

愛等鄉之機能，故本次檢討除配合其他土地使用之實際需

要，而需變更者外，餘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三)工業區 

原計畫面積二六．八六公頃，○前實際發展面積僅一一．

九七公頃，其使用率四三．九%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工業區

應依實際需要檢討。因現有工業區使用率偏低，故本次檢討

除配合其他土地使用之實際需要，而需變更者外，餘仍維持

原計畫。 

(四)農業區 

原計畫面積一五七．五一公頃，現除農舍（約十公頃）

外，多作農業使用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農業區應視實際要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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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，故除本次檢討需配合實際需要變更者外，仍宜維持原計

畫。 

五、公共設施 

(一) 機關 

  原計畫機關用地二十處，面積五．八二公頃，其中

機(九)、(十)、(十六)、(十七)、(十八)為五個住宅鄰里中對

機關預定用地，尚未闢建，其餘均已開闢使用。依檢討辦法

規定，機關應按實際需要檢討，經檢討機(十)、(十六)、(十

七)、(十八)仍需保留，以供住宅社區使用。此外因應地方需

要。劃設部分機二為停車場及人行步道，機九變更為國中用

地外，其餘則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二) 學校 

1.國小 

原計畫國小用地三處，面積一○．一○公頃，

其中國小(一)已部份闢建供埔里國小使用，國小(二)

已部倫開闢，供南光國小使用，國小(三)已部份闢

建供育英國小使用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面計畫區需

國小可積一一．七○公，原計面積不一，六○公。

因不面積有限，且大成國小緊連計畫區西側面積

一．七○公頃。故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2.國中 

原計畫國中用地三處，面積一一．三一公頃，

其中國中(一)已闢建供埔里國中使用，國中(二)已

部份闢建，供宏仁國中使用，國中(三)供大成國中

運動場預定地使用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本計畫區至

少需國中用地面積九．七五公頃。因面積相差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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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，且均已開闢，故除配合將來需要，變更部分機

關用地為國中用地外，餘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3.高職 

原計畫高職用地一處，面積三．七○公頃，為

省立埔里高工而計畫區外尚有約○．四公頃校地，

本計畫區需文高用地面積四．八八公頃，原計畫面

積不足一．一八公頃，因不足面積有限且省立埔里

高中，位於都市計畫區外之愛里，面積約五．六○

公頃，故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三) 公園 

  原計畫公園用地三十六處，面積一五．○三公，大

部分均未闢建，其使用率為二○．六%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

本計畫區需公園用地面積十三公頃，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

面積五．二○公頃，原計畫面積不足○．九○公頃。惟計畫體

育場四週道路已開闢擴充不易。且計畫區內計畫綠帶面積

二．一二公頃，可補足體育場之不足故除變更○．一三公頃

電台用也為體育場外，餘仍維持原計畫。 

(五)市場 

1. 零售市場 

原計畫零售市場六處，面積二．六二公頃，其

中市(一)已拆遷，市(六)已闢建，市(二)部分已開闢

供果菜市場使用，市(三)、(四)、(五)則尚未開闢。

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本計畫區需零售市場面積一．三

○公頃，原計畫面積超出一．三二公頃，且市(一)

與市(六)，相距僅一百五十公尺，故變更市(一)為

商業區，其餘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2. 批發市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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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計畫批發市場一處，面積二．六四公頃，尚

未開闢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批發市場按實際需要檢

討之。為適應需要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六)加油站 

  原計畫加油站三處面積○．四八公頃，其中油(一)、

油(二)已開闢，油(三)尚未開闢，惟因應未來車輛成長加油

之需要，保留區位尚佳的油(三)用地，故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七)綠帶 

  原計畫面積二．一二公頃，大部份尚未開闢，使用

率二一．七%唯考慮計畫區內遊憩休閒設施之完整性，故本

次檢討除需配合實際需要變更者外，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八)車站 

  原計畫車站用地二處，面積○．五九公頃，其中站(一)

尚未開闢、站(二)開闢供台汽客運保養場使用，使用率七

六．三%，依檢討辦法規定，車站應按實際需要檢討之，目

前現況尚敷使用，且站(一)尚未開闢，故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九)廟宇 

  原計畫五處面積一．二○公頃，均為現有廟宇，配

合內政部頒「書圖製作規則」將四處宇用地統一變更計畫名

稱為保存區。另外廟五已拆遷，故宜變更為鄰里公園兼兒童

遊樂場，以補其不足。 

(十)廣場（兼停車場） 

  原計畫廣場兼停車場四處，面積○．四八公頃，僅

廣(一)開闢，使用率三七．五%，依檢討辦法定，廣場應按

實際需要檢討之，為應停車及隔離效果需要，故除配合需要

增加兩處外，除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十一)停車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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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計畫停車場十處，面積一．六一公頃，除停(二)、

停(四)外，其餘尚未開闢，使用率二三．六%。依檢討辦法

規定，本計畫區需停車場用地三．七五公頃，原計畫面積不

足二．一四公頃。（惟因現有計畫停車場使用率偏低）且另

外尚有廣場兼停車場用地○．四八公頃，故除由機關及人行

步道變更○．四五公頃為停車場外，餘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十二)變電所 

  原計畫變電所二處，面積一．七三公頃供電力公司

使用，依檢討辦法規定，變電所應按實際需要檢討之，為應

供電需要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十三)溝渠 

  原計畫溝渠用地五處，面積九．七九公頃，均為現

有溝渠加以整治，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溝渠應按實際需要檢討

之，故除配合實際需要變更者外，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十四)電台 

  原計畫電台用地一處，面積○．一三公頃，已開闢，

為求體育場之完整，宜變更為體育場。 

(十五)公用事業用地 

  原計畫無公用事業用地，為應實際需要，劃設二處

供郵局使用。 

六、交通系統 

  原計畫聯外道路，均已闢建，惟多未達計畫寬度。區內

道路，新闢建者不多。計畫面積九二．四○公頃，現已使用

面積四六．三八公頃，其使用率為五○．二%。依檢討辦法

規定，道路用地應按交通量及道路設計標準檢討。因原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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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交通系統，尚屬合理，故除配合實際需要變更者外，餘仍

宜維持原計畫。 

七、原有計畫之變更 

  原有計畫依上述發展現況及分析，其所需變更之項目、

內容與變更之理由，詳見圖三及表五。凡未指明變更部分，

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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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檢討後之計畫 

一、 計畫範圍及面積 

  本計畫區位於埔里鎮公所所在地，其範圍以中山路與中

正路交叉之圓環為中對，東西長約三公里，南北寬約二．四

公里，包括東門、南門、薰化、同聲、杷城等五里之全部，

西門、北門、大城、清新、枇杷等五里之大部分及水頭里北

部之土地。 

二、 計畫年期 

以民國八十五年為計畫目標年。 

三、 計畫人口及密度 

計畫人口為六五、○○○人，居住密度每公頃約三○○人。 

四、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

(一) 住宅區 

 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，並配合集居規模，劃設為

五個住宅鄰里單元，住宅區面積為一八六．七六公頃。 

(二) 商業區 

  共劃設地方中心商業區一處，鄰里中心商業區五

處，合甫面積三二．一八公頃。 

(三) 工業區 

  劃設工業品五處，面積共計二六．七一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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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農業區 

  都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，面積一五六．○

一公頃。 

(五) 保存區 

  劃設保存區五處，面積共一．七六公頃。 

五、 公共設施計畫 

(一) 機關 

  共劃設機關用地十九處，面積合計四．五七公頃。 

(二) 學校 

1.國小 

共劃設國小用地三處，面積合計一○．一○公

頃。 

2.國中 

劃設國中用地三處，面積一二．一一公頃。 

3.高職 

劃設文高職用地一處，面積三．七○公頃。 

(三)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

  共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三十九處，面積一

五．六四公頃。 

(四) 體育場 

  劃設體育場一處，面積合計四．三○公頃。 

(五) 市場 

  共劃設零售市場五處，面積合計二．三二公頃，批

發市場一處，面積二．六四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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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) 加油站 

  劃設加油站用地三處，面積○．四八公頃。 

(七) 綠帶 

  劃設綠帶二處，面積○．七六公頃。 

(八) 車站 

  劃設車站用地二處，面積○．五九公頃。 

(九) 公用事業用地 

  劃設公用事業用地二處，面積○．○八公頃，建蔽

率百分之六十。 

(十) 廣場 

  共劃設廣場兼停車場六處，面積合計○．七○公頃。 

(十一)停車場 

  共劃設停車場十處，面積二．○六公頃。 

(十二)變電所 

  共劃設變電所二處，面積合計一．七三公頃。 

(十三)溝渠 

  共劃設溝渠用地五處，面積合計一○．七八公頃。 

六、 交通系統計畫 

(一) 道路 

1.聯外道路 

（1）I號道路（台 14號省道）為本計畫區之主要聯

外幹道，東往霧社，西通草屯，計畫寬度二十四

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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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Ⅱ－9 號道路（台 131 號縣道）為本計畫區南

通魚池、水里之聯外道路，計畫寬度十五公尺。 

（3）Ⅱ－15 號道路（台 21 號省道）為本計畫區北

往國姓、新社之聯外幹道，計畫寬度為十五公尺。 

2.區內道路 

  配設區內主要、次要及出入道路等，其計

畫寬度分別為十五公尺、十二公尺、十一公尺、八

公尺、六公尺，另為方便行人，酌設四公尺寬之人

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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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發展建議 

一、 分區發展優先次序 

(一) 法令依據 

  依據「都市計畫法第十七條」及內政部頒布「都市

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劃定原則」之規定。 

(二) 分區發展優元次序與實施進度 

  埔里都市計畫之計畫年期係個民國六十六年起至

民國八十五年止，計二十年之發展規模，發布實施以後，為

增進都市土地之經濟合理利用，避免零散發展及節省公共設

施投資，並提高其效用，宜予分期分區依序發展，但在現行

法令無法禁止後期發展區之民間建築情況下，政府對公共設

施建設之投資，應依優先次序按期集中發展為原則，以收引

導作用。 

埔里都市計畫區，依其地理環境發展現況與趨勢，人口

成長與合理密度等情況，擬定分區發展次序，每五年為一

期，二十年分為四期，每期起訖年，發展範圍及面積等如下

表： 

  上表之分區發展優先次序，為埔里都市計畫區合理

之發展趨向，其中鄰里性公共設施，次要道路及出入道路，

應於該分區發展期內開發，至於社區性及市鎮性公共設施，

主要道路及幹線道路則宜配合鄰近鄰里及全計畫區發展之

需要開發。 

二、 發展方式 

  本都市計畫發展區之土地使用，依其使用性質對眾與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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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之不同，大要可分為兩類，一類為一般建築用地，包括住

宅區、遊樂區、工業區及廟宇用地等，這類土地可由使用權

利人視其需要，依照都市計畫法、建築法及其他有關法令之

規定建築使用，另一類需公共設施用地，包括機關、學校、

遊憩設施、市場、加油站、變電所、停車場、道路及溝渠等

用地，均係供公眾使用，其開發除部分可由民間依法投資經

營外，大部分設施則由政府有關機關或事業機構等籌資興

辦。上述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取得，可依(一)以公告現值補價

徵收或市價收買及(二)以市地重劃方式辦理，其取得期限依

都市計畫法第五十備規定，原計畫劃定部分應自民國六十二

年九月六日都市計畫法修正公布之日起算，本次計畫劃設部

分，應自本都市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算，十年內取得之，但

有特殊情形，經上級政府之核准，得延長之，其延長期間至

多五年，逾期不徵收，視為撤銷。 

三、 經費 

(一) 都市計畫法第七十七條規定，地方政府及鄉、鎮、縣

轄市公所為實施都市計畫所需經費，應以下列各款籌措

之： 

1. 編列年度預算。 

2. 工程收益費之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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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土地增值稅都分收入之提撥。 

4. 私人團體之捐獻。 

5. 上級政府之補助。 

6. 其他辦理都市計畫事業之盈餘。 

7. 都市建設捐之收入。 

(二) 都市計畫法第七十八條規定： 

  各級政府為實施都市計畫，得發行公債，對於土地

之徵收，並得發行土地債券補。 

(三) 申貸台灣省都市建設基金。 

(四) 出售不必要之公有土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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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 原有埔里都市計畫示意圖 

圖二  埔里都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

圖三  埔里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變更部分示意圖 

圖四  埔里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示意圖 

圖五  埔里都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示意圖 

表一  原有埔里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

表二  埔里鎮及埔里都市計畫區人口成長統計表 

表三  埔里都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

表四  埔里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成果表 

表五  埔里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變更內容明細表 

表六  埔里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

表七  埔里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道路編號表 

表八  埔里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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